
 

   

 

 中矿党办„2021‟7 号 

 

 

 

 

校纪委，各党委（党总支）、直属党支部，党委各部门，工会，

团委，妇委，各有关单位： 

因原有印章磨损变形，根据《中国矿业大学印章使用管理

暂行规定》（中矿大办字„2020‟29 号）规定,结合部门业务需

要，自发文之日起，启用“中国共产党中国矿业大学孙越崎学

院总支部委员会”“中国矿业大学孙越崎学院”“中国共产主义

青年团中国矿业大学孙越崎学院总支部委员会”新印章。 

特此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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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“中国共产党中国矿业大学孙越崎学院总支部委员 

会”“中国矿业大学孙越崎学院”“中国共产主义青 

年团中国矿业大学孙越崎学院总支部委员会”废止 

印章印模与新印章印模 

 

 

 

 

党委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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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左一：废止印章印模           右一：新启用印章印模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左二：废止印章印模           右二：新启用印章印模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左三：废止印章印模           右三：新启用印章印模 

  中国矿业大学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2021 年 6月 18 日印发    


